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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考生网上报名注意事项

1. 考生报考前，务必登录拟报地市及考区的官网或官微，关注相关公告，了解拟报考区的具体报名要求，并按照执行。
2. 考生必须本人通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 （http://ntce.neea.edu.cn，以下简称“网报系统”）注册并进行网上报名。注册时须核验考生手机号码，如考生核验手机号码过程中接收不到系统自动发送的验证码，可以拨打报名网站上的短信服务热线寻求帮助。每个手机号码只能注册一次，请勿重复注册。
3. 所有考生笔试报名前需要重新进行注册、填报个人信息并上传个人照片，重新注册操作不影响考生已获得的成绩。
4. 考生在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期间，切勿更换手机号码，并关闭短信过滤功能。如考生忘记网报登录密码，可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提示操作，将新的密码通过短信发送到考生报名时所填手机号码。
5. 如考生报名时提交的个人信息不符合报名条件，则本轮报名流程结束，系统显示为审核不通过，考生可在报名截止时间前再次提交报名申请。如考生报名时提交的个人信息符合报名条件，但系统进一步检验个人信息真实性未通过，将通过短信通知考生上传相关材料，以便教育考试机构进行人工审核。注意：上传材料平台（https://www.eeagd.edu.cn/jszgsh，以下简称“上传平台”）将显示考生本人填报的报名信息，过程完全免费，不涉及任何银行交易。
6. 考生报名填写个人信息，必须与身份证保持一致，使用简体字输入，不可使用繁体字、汉语拼音或其他文字。
7. 凭广东省内居住证报名的考生，“居住证编号”一栏填写身份证号码。
8. 考生报名时必须填写标准学校名称（报名界面可查询），属于分校或者校区且与校本部不在同一地市的，在标准学校名称后以全角中文括号加以注明，例如“中山大学（深圳校区）”，不可填写简称或不规范名称，以免因学校名称不符而被审核不通过。
9.考生须对所填报的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准确性负责，报考信息一经审核确认，不得更改。禁止委托培训机构或学校集体替代考生报名，如因违反相关规定而造成信息有误或无法报考，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
10.考生应自行对照报考条件，如实填写个人情况并选择报考类别，保证本人的报名信息真实有效且具有报名资格。不符合报名条件而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者，后果自负（在面试报名现场审查中将被取消面试资格或在后期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时考试成绩无效）。
11.所有审核不通过须重新修改报名信息（包括照片）的考生，必须同时重新选报考试科目，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完成再次提交。
12.考生须自行关注网报系统的审核状态，各考区不另行通知。因个人信息填报错误而导致审核未通过的考生，可及时修正个人信息，重新选择报考课程，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再次提交报名申请。
13.如拟报考区额满，考生可选择本地市其他考区报考，各地市考位数总体上可满足本地市考生需求。
14.考生务必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户籍所在地市或居住证申领地市报考，在校生可选择学校所在地市报考。
15. 考生如实提交报名信息并正确选择考区后，须保持注册登记的手机畅通，暂时关闭短信过滤功能。如接到省教育考试院发出的上传材料通知短信，请根据提示于7月8日17:00前登录上传平台（https://www.eeagd.edu.cn/jszgsh），上传相应户籍或居住证材料。如未接到短信且本人报名信息至7月8日12:00仍处于“待审核”状态，请于7月8日17:00前直接登录上传平台，上传相应户籍或居住证材料，并等待审核结果。
16. 港澳台考生提交报名信息后，无须等待短信通知，自行于7月8日17:00前登录上传平台，上传相应港澳台有效证件，上传的有效证件须与报名登记的证件一致。
17. 考生通过上传平台上传的材料必须与报名信息一致，如材料不符或信息不实，本次报名审核将不予通过。
18. 考生通过上传平台上传的材料为图片格式，请务必注意拍摄清晰并正确上传，如上传3次仍无法成功核验，则本轮报名审核不予通过。考生可对照有关要求完善材料，在报名时间内再次提交报名申请。
19.考生网上报名上传照片要求：
（1）本人近6个月以内的免冠正面彩色证件照，白色背景为佳；
（2）电子照片格式及大小：JPG/JPEG格式，照片文件不大于200K，高不多于600像素，宽不多于400像素，压缩品质系数不低于60；
（3）照片显示考生头部和肩的上部，不允许戴帽子、头巾、发带、墨镜，头发不得遮挡眉毛、眼睛和耳朵，不得对人像特征（如伤疤、痣、发型等）进行技术处理；人像在图像矩形框内水平居中，左右对称，头顶发际距上边沿50至110像素，眼睛所在位置距上边沿200至300像素，脸部宽度180至300像素；
（4）因报名时需对上传相片进行拖曳裁剪，请保证拖曳裁剪后的相片符合上述要求；
（5）照片不可过度修饰，以免影响报名审核及考试入场等环节的人脸识别效果。

